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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陆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作为浙江陆特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特能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辅导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浙江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监

管指引》的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材

料并获得受理，辅导双方按照《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陆特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机构情况及工作计划》的安排正

式进入辅导工作程序，并取得良好的辅导效果。现将第十五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汇报如下： 

一、发行人的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公司业务开展情况、主要客户供应商变化情况 

1、公司业务开展情况 

本阶段辅导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较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仍主要为 EMC（工

程承包模式）项目的建设及 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1）公司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序

号 客户 销售金额 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例 
是否为

关联方 

2020
年度 

1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12,730.64 33.52% 否 

2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0,512.84 27.68% 否 

3 兰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56.28 3.31% 否 

4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简阳分公司 659.61 1.7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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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18.12 1.10% 否 

合计 25,577.48 67.34%  

2019
年度 

1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102.62 16.93% 否 

2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简阳分公司 3,011.01 9.99% 否 

3 中核坤华龙亭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211.26 4.02% 是 

4 恩施州宏兴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3.32% 否 

5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2.05 1.90% 否 

合计 10,896.94 36.15%  

2018
年度 

1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543.34 12.04% 否 

2 梅河口市创源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624.21 6.95% 否 

3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992.00 2.63% 否 

4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9.58 2.49% 否 

5 乐清虹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80.10 2.33% 否 

合计 9,979.24 26.44%  

（2）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金额 占当期采购

金额的比例 
是否为

关联方 

2020
年度 

1 浙江优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568.26 12.60% 否 

2 浙江中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116.00 3.94% 否 

3 福建恒杰塑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1,030.00 3.64% 否 

4 平遥威锋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956.42 3.38% 否 

5 江苏双志新能源有限公司 603.00 2.13% 否 

合计 7,273.68 25.69%  

2019
年度 

1 杭州鼎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223.28 11.57% 否 

2 江苏紫东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87.84 8.79% 否 

3 河南宏源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651.28 8.59% 否 

4 江苏润置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144.93 5.96% 否 

5 陕西拓锋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30.36 5.36% 否 

合计 7,737.69 40.27%  

2018
年度 

1 江苏联线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2,138.35 16.70% 否 

2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802.81 6.27% 否 

3 杭州赢天下建筑劳务公司 745.65 5.8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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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621.45 4.85% 否 

5 杭州新名风建筑劳务承包有限公司 307.34 2.40% 否 

合计 4,615.61 36.05%  

（二）公司资产状况、收入及利润状况、现金流状况、缴税情况、长期借款

和短期借款还本付息情况等 

1、公司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69,189.26 63,957.16 60,121.81 

非流动资产 80,996.39 63,158.36 48,967.36 

资产总计 150,185.65 127,115.52 109,089.17 

资产负债率 52.79% 55.51% 48.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9.38% 50.22% 45.71% 

注：上述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下同。 

2、收入及利润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7,982.27 30,143.75 37,494.03 

营业成本 26,428.02 20,103.16 25,411.18 

营业利润 3,314.53 894.26 2,017.64 

净利润 3,219.21 800.54 1,803.68 

3、现金流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983.35 31,874.64 21,924.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367.62 33,780.46 23,67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15.73 -1,905.83 -1,659.8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7.91 714.57 2.7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47.93 6,547.78 411.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1,400.01 -5,833.21 -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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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量净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963.72 22,764.29 23,799.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346.81 13,780.84 23,859.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16.91 8,983.44 -59.1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167.37 1,244.41 -2,128.1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734.97 1,902.34 657.93 

4、缴税情况 

（1）公司缴纳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公司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施工收入适用的税率为 11%、10%、13%
和 9%，设备销售收入适用的税率为 17%、16%，13%，采暖费收

入适用的税率为 3% 

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系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各子公司企业

所得税适用税率均为 25% 

（2）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缴纳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科目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2018 年 

期初余额 947.38 1,008.89 

应交税额 2,394.86 775.86 

已交税额 322.99 68.00 

期末余额 3,019.25 1,716.75 

2019 年 

期初余额 3,019.25 1,716.75 

应交税额 1,754.16 594.91 

已交税额 184.79 11.39 

期末余额 4,588.62 2,300.27 

2020 年 

期初余额 4,588.62 2,300.27 

应交税额 483.19 1.35 

已交税额 136.70 2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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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科目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期末余额 4,935.11 2,068.90 

5、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还本付息情况 

公司的长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2018 年度 - 1,600.00 

2019 年度 1,600.00 1,602.95 

2020 年度 1,602.95 1,452.68 

公司的短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2018 年度 12,500.00 8,297.00 

2019 年度 8,297.00 10,584.66 

2020 年度 10,584.66 10,611.53 

公司短期借款均能按时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陆特能源

未发生借款还本付息违约的情形。 

二、发行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上一阶段问题的解决情况 

1、未成立内部审计机构的问题 

在辅导过程中，长江保荐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查，公司目前尚未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设置内部审计部门。 

目前，公司已按照指引要求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内部控制的日常检查监督工

作，并在检查过程中不断完善内部审计的相关制度和具体操作流程。 

2、尚未聘任独立董事问题 

前阶段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发现公司拟聘用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存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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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情形。长江保荐已要求公司重新选择独立董事候选人，公

司已着手物色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辅导机构将对公司拟选聘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进行核查。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详情请参见“（一）上一阶段问题的解决情

况”对相关问题的情况介绍。 

1、公司虽已安排专人履行内部审计职责，并着手完善内部审计制度，但尚

未正式建立内部审计部门。 

2、公司独立董事尚未正式聘任，尚需选定候选人，并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的审批程序。 

（三）主要问题的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1、对于设立内部审计机构问题，公司拟在完成相关内部审计人员的选拔、

培训工作及订立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后，正式建立内部审计机构。 

2、对于公司拟聘用的独立董事事项，辅导机构将协助公司根据具体辅导工

作进度及时确定拟聘用独立董事人选及聘任时间。 

三、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长江保荐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与陆特能源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已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对

陆特能源进行了辅导备案登记，陆特能源第一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7 年 6 月 23

日至 2018 年 4 月 12 日，陆特能源第二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陆特能源第三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四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五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9 年 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4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六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陆

特能源第七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9 年 7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陆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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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第八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

九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4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十期辅

导工作时间自 2020 年 4 月 16 日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十一期辅导工

作时间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十二期辅导工作

时间自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十三期辅导工作时

间自 2021 年 1 月 16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陆特能源第十四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陆特能源第十五期辅导工作时间自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 

（二）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及变动情况 

公司辅导机构为长江保荐、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汇会计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各中介

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长江保荐本期辅导小组成员为郭忠杰、苗健、戴露露、张绍良，由保荐代表

人郭忠杰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本辅导期内，江睿因个人工作调整因素不再担

任辅导小组成员，新增张绍良担任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其个人简历情况如下： 

张绍良，法学硕士，保荐代表人。主要参与的项目有金埔园林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宋都股份非公开发行、柳钢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湖北高新投上市公司收购

等。其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和项目经验，具备担任陆特能源辅导小组成

员的资格。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陆特能源接受辅导的人员为辅导对象陆特能源的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指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本期接受辅导人

员无变化。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长江保荐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采用核查陆特能源提交的书面文

件、与相关方就专题事项进行分析研究、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对相关方进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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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或函证、查阅发行人所处相关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等方式，对陆特能源进行全

面尽职调查；采取讲座、督促自学、会议探讨以及咨询解答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对

陆特能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或其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的财务人员、成本控制部门人员以及项目经理进

行了法规知识、证券市场知识、财务规范性要求等上市相关知识的辅导。辅导情

况具体如下： 

1、通过核查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有关文件和材料，促使公司设立、改制重组、

资产评估、资本验证达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要求； 

2、通过核查公司历次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其

他有关材料，完善公司的历史演变过程，使其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和资本

验证合法、有效； 

3、通过调查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情况，督促其独立完整规

范，突出其主营业务，并形成核心竞争力； 

4、通过调查公司的建设项目运行情况，督促公司独立开展业务，避免同业

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5、协助公司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认真筛选和充分论证，确保项

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并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切实

对广大投资者负责； 

6、通过核查公司的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法律权属证明文件，确保公

司合法拥有其所有权； 

7、确认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已采取合适的

措施消除同业竞争，要求相关方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同时，针对存

在或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进一步进行规范，按照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与相

关方签署相关协议； 

8、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其高级管理

人员的责权范围和义务，使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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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结合公司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协助公司制订切

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目前，第十五期辅导工作已按照《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要求顺利完

成，辅导计划履行情况良好。 

四、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主要围绕集中学习和培训、继续完善尽职调查以及辅导工

作总结进行。 

1、集中学习和培训 

长江保荐将继续通过集中授课、座谈、组织辅导对象自学和讨论等多种方式

继续开展辅导培训工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可能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按照

拟定的整改方案提出整改意见。 

2、继续完善尽职调查 

长江保荐将继续对辅导对象进行尽职调查，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

财务信息及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全面梳理，并就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与发行人进行充分沟通，提出相关建议以促使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行业

和发行人自身发展特点，协助发行人制定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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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陆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之签章页）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郭忠杰  苗  健  戴露露 

 

 

   

张绍良    

 

 

    

   

 

 

 

辅导机构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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